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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能復健專業服務

協助職災勞工再就業

   前言

職災勞工在發生傷病事故後，常因為不清楚是否能勝任原工作職

務，而對於回職場感到憂慮不安。職能復健專業服務，除協助職災勞工

了解自身能力現況是否符合原工作能力需求，也幫助職災勞工規劃工作

能力強化訓練計劃。但若職災勞工經訓練與調整職務頻率、強度、工作

環境設備等嘗試，回復原職位仍有困難，職能復健可就個案訓練後能

力，提供選擇新工作的建議、相關就業服務資源，協助分析新目標工作

的能力需求，提醒工作中須注意事項，避免二度受傷，或因能力不符未

能穩定復工。此篇案例報告，便著力於分享職能復健服務協助職災勞工

再就業的歷程及經驗。

案 例
報 告

1



2	 診斷：右脛骨平台骨折

個案為外送員，民國 111 年 4 月 16 日在台北市民權東路三段

與巷弄間路口處，被人行道上騎乘機車向路口行駛之停車收費員

撞倒，造成右腳脛骨平台及脛骨骨幹骨折、右膝前十字韌帶斷裂， 

4 月 17 日凌晨在台大醫院急診進行復位內固定及關節鏡手術。手

術後住院觀察一週後出院返家。6 月 7 日經骨科醫師確認復原情

形，依醫囑及醫師衛教之復健動作，開始自主訓練。

3 家庭史 ( 家庭成員、經濟來源、主要決策者、家人互動情形等

  病例報告

A. 個案簡介

1 基本資料：

2
個案姓名 吳ＯＯ 性　　別 男

年　　齡 38 歲 教育程度 大專或大學

慣用語言 中文 婚姻狀況 未婚

   圖1

哥
哥

：男性

：女性

：逝世者

：個案

：結婚（男左女右）

：未婚同居

：分居

：離婚

：懷女胎

：懷男胎

：雙胞胎

：自然流產

：人工流產

個案父母雙亡，有一位哥哥，長年未聯繫。目前與同為從事外

送員的朋友合租屋，該朋友提供個案生活照顧及心理支持，並在

個案傷病休養無收入期間，暫代支付房租及支應生活開銷。

再就業：陳亮羽治療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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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圖2

‧擔任外送員。

‧ 工作內容：以手機軟體接單，依訂單至指定店家取餐，再將餐

點送至訂單客戶指定的送餐目的地。

‧發生職災。

‧ 騎乘機車送餐途中，遭同樣騎乘機車的停車收費員撞倒，造成

右膝受傷。

‧醫療處置。

‧ 當下送至長庚醫院急診，轉診台大醫院急診，111/4/17凌晨行

復位內固定及關節鏡手術。

‧111/6/7回診台大醫院骨科，依醫囑開始自主居家伸展及肌力訓練。

‧職醫科就診。

‧ 因訴訟官司及復工需求，112/1/5首度至台大醫院環職部就診，

並經主治醫師轉介，接受職能復建個案管理。

‧112/2/1晤談。

‧112/2/2工作能力評估及工作分析。

111/04/17

112/01/5

119/10

111/04/16

B. 職能復健服務 / 地方政府專業服務計畫

1	 職能復健時間軸：

案 例 報 告

3

職能復健專業服務協助職災勞工再就業



   圖2

‧職能復健。

‧ 依據工作能力評估及工作分析結果，經醫療團隊與個案共同討

論後，開立醫囑，自112/2/8起接受工作能力強化訓練。

‧復工討論。

‧ 經11次強化訓練，個案已可短距離騎乘與暫停機車、負重上下

樓梯，但考量原工作景氣不佳、薪資報酬低，且需冒再次受傷

的風險，故有意尋求其他工作機會。

112/02/08

112/04/26

‧再就業討論。

‧ 經朋友介紹，有機會至園藝景觀公司擔任會計，故於112/5/11

再評其工作能力，就園藝公司會計職位做工作分析，經討論，

職務尚可勝任。並提供居家自主訓練建議。

‧再就業。

‧ 個案112/5/15正式開始擔任園藝公司會計。續追蹤個案再就業

狀況，提供其他職災資源諮詢與轉介，並就個案自主訓練狀況

提供調整建議。

112/05/11

112/05/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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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	 個案需求評估：

個案原工作為外送員，職業災害時雇主為富胖達股份有限公司，屬承

攬關係，以案計酬。因職災事故，造成右腳脛骨平台及脛骨骨幹骨折、前

十字韌帶斷裂。經手術休養，其右膝關節仍具關節活動角度限制及疼痛

感，行走、上下樓梯、騎乘機車困難，使其無法從事原職。經台大醫院環

職部主治醫師轉介職能復健個案管理，欲由工作能力評估、工作分析，了

解個案能力與欲從事之工作需求，規劃生理工作能力強化訓練計畫，並

提供復工建議及所需資源，期能協助個案盡早復工。

3	 評估紀錄

評估日期：民國112年 2月 2日

　功能性能力評估

個案右膝關節活動度經醫囑自主訓練，仍有部分關節活動角度限

制、右側下肢肌群肌力不足，與疼痛的問題，使其在移動與平衡能力、

負重能力、與姿勢轉換能力上，皆受影響。

個案行走與上下樓梯的速度緩慢，呈重心偏左、兩側肩膀水平線向右

傾的跛行步態，站立或行走 20-25 分鐘，右膝便達中度疼痛，開始限制活

動能力；平衡能力亦不佳，屬中度動作功能障礙，上下樓梯或行走於狹窄

空間需放緩動作以維持平衡；負重能力上，尚能在平坦路面短距離搬運

20-25 公斤，雙手抬舉則因膝關節屈曲活動角度仍受限，無法做蹲姿由地

面抬舉重物至腰高，由腰部抬舉重物至胸高則尚能負荷 25 公斤；姿勢轉

換能力上，個案彎腰取物再站起多以左腳為主承重腳，而蹲姿取物再站

起則同因右膝關節活動角度限制，而無法施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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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原目標職務工作分析

個案原擔任外送員，需長時間維持站姿與移動，騎乘機車來回於店家

與客戶指定地址。單日內，連續接單、取貨、送貨至少需達 1 小時，並頻

繁抬舉與搬運 5 公斤內之餐點，偶爾需抬舉與搬運達 10-15 公斤之餐點，

單日總計需做 40-60 餘次的姿勢轉換，且需具備連續平穩地騎乘機車、

停立機車中柱或側柱之能。間續穿插執行上述職務，每日工時達 8-9 小

時，每週計 48-56 小時，每月計約 24-26 天。

　評估分析總結與建議

因右膝關節活動角度限制與疼痛，使個案無法快速行走及上下樓梯

取餐、送餐，難連續做姿勢變換整理餐點上機車，且騎乘機車需維持右膝

關節屈曲，暫停時以右腳輔助維持機車平衡，停立機車中柱或側柱亦須

以右腳輔助承重，長時間持續活動易造成右膝疼痛及不適感逐漸加劇。

故就評估結果，個案尚不適合勝任原職，建議接受生理工作能力強化訓

練，提升移動與平衡能力、負重能力、與姿勢轉換的能力。

4	 服務介入

　生理工作能力強化訓練

依初評結果，規劃每週規律訓練 1~2 次，除提升其關節活動角度、

增強肌力，並以訓練室設備模擬取、送餐，連續姿勢變換整理餐點，及

腳踏車模擬機車練習操控動作，再以機車實際練習騎乘、停立側柱與中

柱。訓練外，亦衛教低環境設備要求的自主訓練內容，避免不當或過度

的訓練造成二度傷害。

再就業：陳亮羽治療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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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為期約三個月的工作能力強化訓練，個案右膝關節長時間活動的

疼痛減緩、被動關節活動角度增加，右下肢肌力進步。移動及平衡能

力，同時間限制下個案行走步數由 67 公尺提升至 78 公尺，上下樓梯階

數由 60 階進步至 121 階，平衡能力亦有改善，腳跟腳尖走直線的測驗

標準分數由 61 分進步達 94 分；經訓練可在步距與肩同寬並間距 1.5 步

下，做全蹲姿由地面抬舉 15 公斤至腰部高度；姿勢轉換能力，連續蹲

姿再站起經訓練花費 180 秒可完成，而連續彎腰取物再站起完成時長由

80 秒減少為 60 秒。

模擬職務的表現上：取、送餐，經訓練左右手可各負重 5 公斤，上

下兩層樓高，並行走100公尺距離；整理餐點，經訓練可連續拿取18~22

件 2.5 公斤重物上下地面至胸部高；騎乘及停立機車，經訓練可連續騎

乘 30 分鐘，並自行停立機車中柱或側柱。

　復工與再就業討論

個案訓練後能力提升，達外送員所需之基礎工作能力需求，遂於 4

月 12 日向個案提出漸進式復工，建議先設定每日執業 4 小時，並依右

膝疼痛情形彈性調整工作休息時間，為期一週觀察工作狀況，再討論調

整工作時數。4 月 19 日針對復工再討論時，個案表示連續騎乘機車跟活

動達 1 小時以上，右膝便達中度疼痛，且依個案現況可完成的送單量核

算工作薪資報酬，無法同時支應目前的開銷及借支的還款，討論結果，

建議個案嘗試尋求低負重、低移動的就業機會，並提供就服資源。4 月

26 日個案表示尋得景觀設計公司會計的工作機會，協助其分析該職位

所需能力，職務多在室內處理出納、匯款等行政文書作業，負重屬靜態-

案 例 報 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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輕度負重型，有時需搭乘計程車或大眾運輸到客戶單位做標案或現

場訪視，偶爾 30 分鐘內車程及上下班通勤才需自行騎車。經 4 月

26 日與 5 月 3 日模擬確認出差標案及現場訪視的工作強度，個案目

前移動及平衡能力尚能勝任。但若長時間行走及維持站立達 2 小時

以上，建議需伸展或短暫坐下休息，減緩不適，且在工作之餘，建

議仍需做自主訓練。個案自民國 112 年 5 月起陸續至該公司熟悉業

務，並於民國 112 年 5 月 15 日正式任職。

C. 重建 / 服務結果

1	 職災勞工復工狀況

個案自民國 112 年 5 月 15 日起擔任景觀設計公司會計職位，

多數時間在辦公室內處理行政業務，有時搭乘大眾運輸工具至業

主現場巡視、送交標案文件等，公差外出普遍需維持久站、長距

離行走達 1-2 小時，偶爾長達 2-3 小時，右膝才會開始有輕微疼

痛感，但經短暫坐姿或倚靠牆面休息，伸展右膝後，可減輕右膝

的不適感。

2	 後續追蹤紀錄

經民國 112 年 6 月及 7 月電話聯繫追蹤，個案穩定任職於該

景觀設計公司。日常生活活動上，除頻繁且快速地跑、跳、蹲等

動作還沒有辦法做之外，其餘都能自理。醫療面，預計於民國112

年 7 或 8 月回診台大醫院骨科評估是否能拆除內固定鋼板。 

再就業：陳亮羽治療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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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  結論

此案經由晤談、工作能力評估，及生理工作能力強化訓練，個案能

力及表現皆有進步，但仍受疼痛限制其行走、上下樓梯與騎乘機車的活

動時長，使其無法長時間執行原職務，而以單計價的薪資報酬實難支應

其生活開銷。遂變更復工目標為再就業，協助其尋求工作，確認能勝任

新職位，並提供自主訓練建議後結束訓練，目前已穩定復工。

服務過程中途變更復工目標，實與個案原工作為外送員有相關性，

該職位每日接單的數量變化大、進出移動的環境複雜，使工作分析僅能

藉由個案主觀印象估計該工作能力需求，未能涵蓋所有變數因子，而訓

練計劃也僅能以估計值，設定訓練目標與模擬訓練活動。就訓練成果而

言，個案能力確有提升，但仍擔憂在非特定工作環境、活動量浮動變化

大的條件下復工，具二度受傷的潛在風險，所以個案最終選擇再就業，

從事低工作環境變化，且其訓練後能力尚可勝任的職位。

此案例顯示非特定工作環境、活動量浮動變化大的因子，會使得工

作分析過程較難明確量化，也會影響對個案能力是否符合工作需求的判

斷，對於是否能勝任的不確定、未知所帶來的不安及焦慮感，附帶薪資

報酬不穩定、再次受傷等疑慮，使達成復工的可能性降低。在未來面對

擔任類似之延攬性質工作或工作內容不明確的個案，可考慮在設定復工

目標時，以備案方式討論其他就業可能，同步尋求就服資源，將復工前

訓練與準備的時間效益最大化。

案 例 報 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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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榮幸能在個案的信任、臺大醫院職業傷病診治及職能復

健醫療團隊的協助，以及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的

指導下，幫助個案在未能回復原職位的失望中，陪伴他明確選

擇工作的方向，再次尋得就業勇氣，達成穩定再就業。

再就業：陳亮羽治療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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